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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000601 

收购人一：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59 号招商海运 9 楼 909－918 房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59 号招商海运 9 楼 909－918 房 

邮政编码：518000 

 

收购人二：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2088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802 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2088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802

室 

邮政编码：518000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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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

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持有、控制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益的情况；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它方式在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依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上市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相

关决议，本次收购可以免于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申

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收购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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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收购人 指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钜盛华

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 指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钜盛华 指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宝能投资 指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利通 指 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 

深业物流 指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能控股（中国） 指 宝能控股（中国）有限公司 

宝能地产 指 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韶能股份 指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01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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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前海人寿、钜盛华。其中，钜盛华持有前海人寿 51%

的股份，为前海人寿一致行动人。 

（一）前海人寿 

企业名称：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59 号招商海运 9 楼 909－918 房 

法定代表人： 姚振华 

注册资本： 450,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2 年 2 月 8 日 

工商注册号码： 440301105979655 

企业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59 号招商海运 9 楼 909－918 房 

邮政编码：      518000 

联系电话： 0755-22966291 

传真： 0755-22925826 

（二）钜盛华 

企业名称：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2088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802 室 

法定代表人： 叶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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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630,354.29 万元 

成立时间： 2002 年 1 月 28 日 

工商注册号码： 440301103645413 

企业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软件开发，

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营销策划、

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

及其它限制项目）；建材、机械设备、办公设备、通信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具、室内装修材料的购销；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有物业租赁；供应链管

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通讯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2088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802 室 

邮政编码：      518000 

联系电话： 0755-22189088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 

（一）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前海人寿于 2012 年 2 月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业，是首家总部

位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全国性金融保险机构。 

钜盛华持有前海人寿 51%股份，为前海人寿控股股东。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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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介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姚振华先生为前海人寿及钜盛华的实际控制人。 

姚振华，男，1970 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5241970********，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安北路 2088 号深业物

流大厦 19 楼。 

 

（三）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 

1、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1 宝能投资 投资兴办实业 30,000 姚振华持股 100% 

2 UNIGrand Venture Ltd 投资 50,000 美元 姚振华持股 100% 

 

2、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1 钜盛华（注 1） 投资兴办实业 1,630,354.29 
宝能投资持股

67.4% 

2 广西盛泽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 
10,000 宝能投资持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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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3 
宝能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投资 50,000 美元 

UNIGrand Venture 

Ltd 持股 80% 

4 中国宝能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 50,000 美元 

宝能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00% 

5 
宝能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投资 1,000 港币 

中国宝能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6 
宝能控股（中国）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

营、企业管理咨

询 

62,000 港元 

宝能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注 2） 
房地产开发 111,850 

宝能控股（中国）

持股 96% 

8 宝能商业有限公司 商业管理、投资 30,000 
宝能控股（中国）

持股 100% 

9 
深圳市宝源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商业管理、咨询 30,000 

宝能控股（中国）

持股 100% 

10 宝能世纪有限公司 
专业承包、仓储

服务 
20,000 

宝能控股（中国）

持股 51% 

注 1：钜盛华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详见下述“3、钜盛华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

企业” 

注 2：宝能地产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详见下述“4、宝能地产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核心企业” 

 

3、钜盛华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1 前海人寿（注 3） 金融保险 450,000 钜盛华持股 51% 

2 
广州市宝仁医院有限公

司 

医疗诊断、医疗

器械、医药销售

等医疗服务 

10,000 钜盛华持股 100% 



9 

 

序号 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3 
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

司 
贸易 66,976 钜盛华持股 100% 

4 
深圳市前海融泰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20,000 钜盛华持股 95.10% 

5 
深圳市前海融资租赁金

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30,000 钜盛华持股 66.67% 

6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仓储物流 83,950 

钜盛华持股

63.591% 

7 
深圳市粤商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小额贷款 20,000 

深业物流持股

100% 

8 
深圳市宝隆物流有限公

司 

国内贸易、物流

信息咨询 
12,000 

深业物流持股

100% 

9 
深圳市笋岗工艺城有限

公司 

国内贸易、物业

管理 
13,000 

深业物流持股

100% 

10 
CHENG TAI GROUP 

LIMITED 

投资咨询、信息

咨询 
970 美元 华利通持股 100% 

11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 20,000 钜盛华持股 30% 

注 3：前海人寿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详见下述“5、前海人寿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核心企业” 

 

4、宝能地产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序号 公司全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1 
天津市宝能置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 60,000 

宝能地产持股

66.67% 

2 
肇庆市宝能投资有限公

司 
投资兴办实业 10,000 

宝能地产持股

100% 

3 南宁宝能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销 60,000 宝能地产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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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全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售 100% 

4 三亚宝能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 
10,000 

宝能地产持股

100% 

5 
合肥市宝能投资有限公

司 

以自有资金对商

业、金融业、房

地产业、工业、

物流业进行投资 

50,000 
宝能地产持股

100% 

6 韶关宝能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00 
宝能地产持股

100% 

7 云浮宝能投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房地

产开发经营 
15,000 

宝能地产持股

100% 

8 
无锡市宝能投资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40,000 

宝能地产持股

100% 

9 
无锡市宝能房地产有限

公司 
投资 19,607.84 

宝能地产持股

100% 

10 
天津宝能建发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自有资产投资与

管理 
10,000 宝能地产持股 95% 

11 新疆宝能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房地

产开发与销售 
140,000 宝能地产 71.43% 

12 
仪征市宝能投资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商

品房销售、自有

房屋租赁 

50,000 宝能地产持股 60% 

13 宝能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 120,000 宝能地产持股 54% 

14 天津宝能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

营、信息咨询 
100,000 宝能地产持股 53% 

15 宝能城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170,000 宝能地产持股 51% 

16 
清蓝实业（深圳）有限

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 38,000 宝能地产持股 51% 

17 
佛山市宝能投资有限公

司 

对制造业、商业

服务业进行投资 
58,002 宝能地产持股 51% 

18 
沈阳市宝能置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30,000 宝能地产持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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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全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19 
扬州市宝能置业有限公

司 
对外投资 50,000 宝能地产持股 51% 

20 
合肥市宝汇置业有限公

司 
项目投资与管理 20,000 

合肥市宝能投资持

股 51% 

21 
合肥市宝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商品房销售代理

及租赁 
20,000 

合肥市宝能投资持

股 51% 

22 大连宝能置业有限公司 
普通住宅的开

发、建设、经营 
64,190 

宝能地产持股

50%，宝能控股（中

国）持股 50% 

23 
深圳市中林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 86,200 
宝能地产持股

41.07% 

 

5、前海人寿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公司全称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1 
惠州宝能泰丰置业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等 63,154.96 

前海人寿控股

100% 

2 
韶关德丰源投资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等 78,852.27 

前海人寿控股

100% 

3 
广州市乐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投资 192,000 

前海人寿控股

100% 

4 
深圳市前海幸福之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等 78,511.36 

前海人寿控股

100% 

5 
西安市前海置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等 54,600.00 

前海人寿控股

100% 

 

三、收购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一）前海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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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

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2012 年前海人寿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2013 年以及 2014 年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5,600,877.83   1,703,919.37   173,036.05  

总负债  5,009,995.54   1,458,924.28   86,641.73  

所有者权益  590,882.30   244,995.09   86,394.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90,882.30   244,995.09   86,394.32  

资产负债率 89.45% 85.62% 50.07%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873,518.19   147,136.63   31,786.47  

利润总额  67,108.92   -37,602.49   -13,484.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3,293.95   955.69   -13,631.84  

净资产收益率 2.25%  0.39%  -15.78%  

 

（二）钜盛华 

钜盛华的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与投资管理，以金融为纽带，涵盖现代物流、

健康医疗、绿色农业等多种业态，经过十余年发展，已成为市场领先的综合金融

服务商。2012 年钜盛华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2013 年及

2014 年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合

并报表）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2,831,302.93  874,371.86  859,616.03  

总负债 963,718.29  544,462.61  587,083.27  

所有者权益 1,867,584.64  329,909.25  272,532.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05,182.69  283,295.78  231,215.02  

资产负债率 34% 6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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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44,071.66  42,399.79  22,666.89  

利润总额 36,653.42  27,064.07  26,486.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6,164.73  17,175.92  15,021.18  

净资产收益率 1.63% 6.06% 6.50% 

 

四、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前海人寿、钜盛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5 年内未受到任何与

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前海人寿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姚振华 董事长 男 中国 深圳 否 

2 江伟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否 

3 徐维军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否 

4 许治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否 

5 叶伟青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6 潘京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7 夏德明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8 陈琳 监事会主席 女 中国 深圳 否 

9 陈莹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10 许贤凤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11 宋粤霞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12 孙玲玲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13 刘宇峰 总经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14 沈成方 总精算师 男 中国 深圳 是 

15 姜燕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是 

16 曾海燕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17 李明 
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 
女 中国 深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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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8 周冬梅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否 

19 高安凤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否 

20 王凤杰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21 袁敏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22 曹渝 董事会秘书 女 中国 深圳 否 

 

（二）钜盛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叶伟青 
董事长、总经

理 
女 中国 深圳 否 

2 黄炜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3 李明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4 陈怡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5 梅思怡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6 苏效玺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7 邓祖明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8 胡娟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前海人寿、钜盛华参与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2 日公告

之非公开发行 A 股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完成

后，前海人寿持有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 7.23%，钜盛华持有深圳

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 1.45%。 

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炬高新”）160,189,576 股，占中炬高新总股本的 20.11%。 

2015 年 9 月 7 日，中炬高新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向富骏投资、

崇光投资、润田投资、远津投资发行不超过 300,802,139 股股份，募集资金金额

不超过 45 亿元。若该非公开发行事项获得批准，则富骏投资、崇光投资、润田

投资、远津投资将合计持有中炬高新 300,802,139 股股份，占中炬高新发行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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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的 27.41%。其中，富骏投资、崇光投资、润田投资、远津投资为前海人寿

控股股东钜盛华控制的公司，系前海人寿关联方。前述非公开发行获得批准且完

成后，富骏投资、崇光投资、润田投资、远津投资与前海人寿将合计持有中炬高

新 460,991,715 股份，占发行后中炬高新总股本的 42.01%。 

截止 2015 年 12 月 4 日，前海人寿及钜盛华合计持有万科企业 2,211,038,918

股，占万科企业总股本的 20.008%。 

截止 2015 年 12 月 4 日，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合肥百货大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2,445,678股，占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6.72%。 

截止 2015 年 12 月 4 日，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四川明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16,259,527 股，占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5.02%。 

截止 2015 年 12 月 4 日，前海人寿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持有香港上

市公司中国金洋集团有限公司（原世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4,219,560,000

股，占中国金洋集团有限公司（1282.HK）总股本的 19.59%。 

截止 2015 年 12 月 4 日，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南宁百货大楼股份

有限公司 54,514,218 股，占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10.01%。 

截止 2015 年 12 月 4 日，前海人寿合计持有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玻集团”）A 股 469,864,999 股股份，占南玻集团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

股本的 20.83%（前海人寿参与了南玻集团 2015 年 7 月 3 日公告之非公开发行 A

股事项，若该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获得证监会批准，则前海人寿将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份 112,485,939 股，占南玻集团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4.99%）；前海人寿

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南玻集团 A 股 529,417,119 股，B 股 35,544,999 股，占

南玻集团总股本的 25.05%。 

除上述披露的公司以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在境内、境外拥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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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

比例 

1 

新疆前海

联合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0,000 钜盛华持股 30% 

2 

深圳市粤

商小额贷

款有限公

司 

一般经营范围:无。许可经营范围：专营小

额贷款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 
20,000 

钜盛华子公司深

业物流持股 100% 

3 前海人寿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

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450,000 钜盛华持股 51% 

4 

前海世纪

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保

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

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

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000 
前海人寿持股

100% 

5 

前海保险

公估有限

公司 

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保险标

的承保前和承保后的检验，估价及风险评

估；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

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残值处理；风险管

理咨询；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凭《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经营，

有效期至 2017 年 02 月 24 日） 

5,000 
前海人寿持股

100% 

注：金融机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界定。 

 

八、收购人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100% 

姚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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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67.40%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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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决策过程 

一、本次收购目的 

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收购人积极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善公司的经营

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并

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收购人继续增持韶能股份或处置其已

拥有权益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前海人寿持有韶能股份 162,127,425 股，占韶能股份总

股本的 15.00%。2015 年 8 月 13 日，前海人寿出具承诺，自承诺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转让或流通其持有的上述股份。 

未来 12 个月内，除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外，收购人不排除进一步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收购人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认购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 

三、本次收购的授权和批准情况 

2015 年 11 月 13 日，前海人寿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认购韶能股份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事宜。2015 年 11 月 12 日，钜盛华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认购韶能股

份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事宜。 

2015 年 11 月 16 日，韶能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等事宜。 

2015 年 12 月 8 日，广东省国资委作出《关于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粤国资函[2015]1081 号），同意韶能股份向前海人寿和钜

盛华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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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5 日，韶能股份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方案等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待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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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前海人寿持有韶能股份 162,127,425 股，占韶

能股份总股本的 15.00%。前海人寿持有韶能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以及

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钜盛华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前海人寿及钜盛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71,904,772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33.94%。 

二、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前海人寿和钜盛华已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本次认购的新增股份。 

三、韶能股份与前海人寿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广东韶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广东韶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签订时间：2015 年 11 月 16 日 

补充协议签订时间：2015 年 12 月 15 日 

（二）认购方式、认购比例、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 

1、甲方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000,000.00 元。乙方认购不超

过人民币 2,346,611,340.67 元，本次认购后，乙方合计持有甲方股份不超过甲方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8.00%。最终认购数量和比例以双方商定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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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16 日，视市场

情况和成功完成发行需要，公司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履行必要程序的前提

下，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 10.33 元/股。 

3、乙方认购数量不超过 227,164,699 股。若甲方 A 股股票在发行日之前发生

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乙方认购股份数量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三）认购资金的缴纳及验资 

1、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根据发行方案，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认

购缴款通知书后，按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2、认购资金到位后，应当聘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验资完毕

扣除相关费用后，认购资金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限售期 

乙方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 

1、认购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次发行获甲方董事会批准； 

3、本次发行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4、本次发行获甲方股东大会批准； 

5、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

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

约方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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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韶能股份与钜盛华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广东韶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广东韶能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签订时间：2015 年 11 月 16 日 

补充协议签订时间：2015 年 12 月 15 日 

（二）认购方式、认购比例、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 

1、甲方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00,000,000.00 元。其中，前海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甲方本次发行股份后，其合计持有的股份不超过甲方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8.00%，乙方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余下股份。乙方认购不超

过人民币 853,388,653.84 元。最终认购数量和比例以双方商定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方案为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16 日，视市场

情况和成功完成发行需要，公司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履行必要程序的前提

下，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 10.33 元/股。 

3、乙方认购数量不超过 82,612,648 股。若甲方 A 股股票在发行日之前发生

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乙方认购股份数量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三）认购资金的缴纳及验资 

1、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根据发行方案，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认

购缴款通知书后，按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2、认购资金到位后，应当聘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验资完毕

扣除相关费用后，认购资金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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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 

1、认购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次发行获甲方董事会批准； 

3、本次发行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4、本次发行获甲方股东大会批准； 

5、本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

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

约方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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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签章）：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姚振华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6  日 

 

 



25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签章）：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叶伟青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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